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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垂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，如果您/您公司准备通过本会的仲裁向对方索赔或者解决已经出现的纠纷，请关注下列     

申请仲裁须知
一、到本会仲裁，一般需要您/您公司与对方的合同中有仲裁条款，或者达成书面仲裁协议。

二、同时，请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一）仲裁申请书（包含证据，包括有仲裁协议的合同或书面仲裁协议）
如果索赔金额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，则适用简易程序，需要3套仲裁申请书；

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万元人民币，或者涉及争议金额不清的仲裁请求，则适用一般程序，需要5套仲裁申请书；

如果被申请人不只一个，那么，每增加一个被申请人，就得增加一套仲裁申请书。

（二）如果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的，请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，所需原件的份数与仲裁申请书的份数一样。
（三）如果需要申请财产保全和/证据保全，请（1）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和/证据保全申请书原件2份，（2）增加提交一套仲裁申请书，（3）书面指示本会向哪一具体法院转送，并提供该法院的地址、邮政编码和/电话等。

（四）必要时，还需要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，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所需份数与仲裁申请书的份数一样；以及其他必要的文件。

三、同时，请按照仲裁规则中仲裁费用表的规定交纳仲裁费预付金。原则上，仲裁费将由败诉方承担；如果庭外和解或仲裁庭调解和解而撤销案件的，根据具体情况退回一定的仲裁费预付金。

四、另，请注意：

（一）仲裁申请书正文需要原件，需要签字盖章。证据文件一般只需要复印件，但应在开庭时带原件来以备当庭质证。

（二）仲裁申请书（含证据）请用A4纸张制作，装订成册。证据文件请统一编排页码。

五、如有其他问题，欢迎来电话64646688、传真64643500或64643520、电子邮件cietac@public.bta.net.cn、来人咨询或查访本会网站www.cietac.org。

